




坐落 地號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解除面積

(公頃)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

883-7 森林區
丙種建築

用地
0.037201

883-8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8069

883-9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8379

883-1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0.032379

883-11 森林區 林業用地 0.072082

897-1之

內
森林區 林業用地 0.112193

898-1 森林區 林業用地 0.051032

970-1 森林區 林業用地 0.003476

970-2 森林區 林業用地 0.005437

971-1 森林區 林業用地 0.211087

787-3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0844

787-4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6756

787-5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0094

787-6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114531

788-2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6130

792-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0991

795-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40555

795-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2078

795-3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5497

819-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80000

819-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170000

臺南市左鎮區、南化區及玉井區編號第2011號土砂捍止保安林

解除區域明細表

農業部115年6月8日農授林業字第1152213817號公告

臺南市

左鎮區

岡子林

段(玉井

事業區

第104林

班)

中華民國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森林法

第25條

第1項及

保安林

解除審

核標準

第2條第

1項第7

款

屬58年公告

臺灣省國有

林事業區內

濫墾地清理

計畫清理放

租之暫准建

地、水田及

旱地，已納

入「國有林

地暫准放租

建地、水

田、旱地解

除林地實施

後續計畫」

，為82年7

月21日前已

非營林使用

且無法復育

造林之土地

臺南市

左鎮區

岡子林

段(玉井

事業區

第95林

班)

臺南市

左鎮區

岡子林

段(玉井

事業區

第96林

班)



坐落 地號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解除面積

(公頃)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

821-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8356

823-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299854

823-3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2417

823-4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62204

823-5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4862

823-7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4313

823-9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32868

823-10

之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99735

824-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39490

825-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52400

825-3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68537

826-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8908

826-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1790

827-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4178

827-2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8680

836-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69703

849-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290297

861-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1237

863-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288763

臺南市

左鎮區

岡子林

段(玉井

事業區

第106林

班)

774-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7135

臺南市

左鎮區

岡子林

段(玉井

事業區

第104林

班)
中華民國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森林法

第25條

第1項及

保安林

解除審

核標準

第2條第

1項第7

款

屬58年公告

臺灣省國有

林事業區內

濫墾地清理

計畫清理放

租之暫准水

田及旱地，

已納入「國

有林地暫准

放租建地、

水田、旱地

解除林地實

施後續計

畫」，為82

年7月21日

前已非營林

使用且無法

復育造林之

土地



坐落 地號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解除面積

(公頃)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

1494-1

之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0401

1495-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63903

1495-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1224

1063-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1224

1097-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1623

1098-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38377

1098-2

之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140364

1100-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30000

1106-1

之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5680

1124-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7674

1500-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0000

849-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0831

849-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1540

962-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1108

962-4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1824

962-5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1015

962-6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0029

970-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3822

970-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9971

970-3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5255

978-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8061

中華民國

臺南市

左鎮區

草山段

(玉井事

業區第

101林

班)

臺南市

左鎮區

草山段

(玉井事

業區第

100林

班)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森林法

第25條

第1項及

保安林

解除審

核標準

第2條第

1項第7

款

屬58年公告

臺灣省國有

林事業區內

濫墾地清理

計畫清理放

租之暫准水

田及旱地，

已納入「國

有林地暫准

放租建地、

水田、旱地

解除林地實

施後續計

畫」，為82

年7月21日

前已非營林

使用且無法

復育造林之

土地臺南市

左鎮區

草山段

(玉井事

業區第

102林

班)



坐落 地號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解除面積

(公頃)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

978-2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6712

978-5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6636

1015-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39425

1015-3

之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45911

849-3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0702

883-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0862

931-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34492

945-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3716

949-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137965

949-2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2934

957-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5616

957-2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5306

957-3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3536

958-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3861

958-2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74034

958-3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4384

959-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51640

959-2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9139

960-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65508

960-2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63535

960-3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62195

962-7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1806

964-1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2851

965-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0225

臺南市

左鎮區

草山段

(玉井事

業區第

102林

班)

中華民國

臺南市

左鎮區

草山段

(玉井事

業區第

103林

班)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森林法

第25條

第1項及

保安林

解除審

核標準

第2條第

1項第7

款

屬58年公告

臺灣省國有

林事業區內

濫墾地清理

計畫清理放

租之暫准水

田及旱地，

已納入「國

有林地暫准

放租建地、

水田、旱地

解除林地實

施後續計

畫」，為82

年7月21日

前已非營林

使用且無法

復育造林之

土地



坐落 地號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解除面積

(公頃)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

968-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00090

969-1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40000

969-2之

內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23662

969-3 森林區
國土保安

用地
0.019023

合計 3.744230

臺南市

左鎮區

草山段

(玉井事

業區第

103林

班)

屬58年公告

臺灣省國有

林事業區內

濫墾地清理

計畫清理放

租之暫准旱

地，已納入

「國有林地

暫准放租建

地、水田、

旱地解除林

地實施後續

計畫」，為

82年7月21

日前已非營

林使用且無

法復育造林

之土地

森林法

第25條

第1項及

保安林

解除審

核標準

第2條第

1項第7

款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

中華民國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玉井事業區第95林班：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897-1地號之內及883-7、883-8、883-9、883-10、883-11

、898-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96林班：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970-1、970-2、971-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0林班：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1494-1地號之內及1495-1、1495-2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1林班：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1098-2、1106-1地號之內及1063-2、1097-1、1098-1、

1100-1、1124-1、1500-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2林班：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970-1、970-3、978-2、1015-3 地號之內及849-1、849-2

、962-1、962-4、962-5、962-6、970-2、978-1、978-5、1015-2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3林班：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883-1、949-1、949-2、958-1、958-2、959-2、960-2、

960-3、964-1、969-2地號之內及849-3、931-1、945-1、957-1、957-2、957-3、958-3、959-1、

960-1、962-7、965-1、968-1、969-1、969-3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787-3、787-6、788-2、792-1、795-1、823-3、823-4、

823-7、823-9、823-10、824-1、825-1、825-3、827-1、827-2地號之內及787-4、787-5、795-2、

795-3、819-1、819-2、821-1、823-2、823-5、826-1、826-2、836-1、849-1、861-1、863-2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6林班：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774-1地號之內

解除面積計3.744230公頃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774-1地號之內 
(玉井事業區第106林班)
解除面積0.027135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787-3、787-6、788-2等地號之內及787-4、787-5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
解除面積0.138355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792-1、795-1、823-3、823-7、823-9、823-10等地號之內及
795-2、795-3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
解除面積0.208454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819-2、819-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
解除面積0.25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821-1、823-2、826-2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
解除面積0.34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823-4、825-3、827-1等地號之內及823-5、826-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
解除面積計0.168689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824-1、825-1等地號之內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
解除面積計0.09189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827-2地號之內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
解除面積0.01868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836-1、849-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
解除面積計0.36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861-1、863-2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4林班)
解除面積計0.29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883-7、883-8、883-9、
883-10、883-1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95林班)
解除面積計0.15811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897-1地號之內及898-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95林班)
解除面積計0.163225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岡子林段
970-1、970-2、971-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96林班)
解除面積計0.22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849-1、849-2、962-1、962-4、
978-1、978-5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2林班)
解除面積計0.1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969-2地號之內及849-3、962-7、968-1、969-1、969-3等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3林班)
970-1、970-3地號之內及970-2、962-5、962-6等地號
地號(玉井事業區第102林班)
擬解除面積計0.145375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883-1地號之內(玉井事業區第103林班)
解除面積0.000862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931-1、960-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3林班)
解除面積計0.1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949-1、949-2等地號之內及945-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3林班)
解除面積計0.154615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958-1、958-2等地號之內及957-1、957-2、957-3、958-3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3林班)
解除面積計0.136737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959-2、960-2、960-3等地號之內及959-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3林班)
解除面積計0.186509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964-1、978-2等地號之內及965-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3林班)
解除面積計0.049788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1015-3地號之內及1015-2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2林班)
解除面積計0.085336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1063-2、1124-1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1林班)
解除面積計0.018898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1098-2地號之內及1097-1、1098-1、
1100-1等地號(玉井事業區第101林班)
解除面積計0.220364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1106-1地號之內
(玉井事業區第101林班)
解除面積0.00568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解除區域
臺南市左鎮區草山段
1494-1地號之內及1495-1、1495-2、1500-1等地號
(玉井事業區第100林班)
解除面積計0.105528公頃

地段界

地籍線



保安林區域


